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0425000012号

当事人：北戴河区亿绘驿站便利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30304MADHBXD09Q；

经营场所：北戴河区草厂村北六路北岭便民市场南数第8间；

经营者：白宝莲。

2025年6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北戴河区亿绘驿站便利店执法检查时，发现当事人进门右侧货架上摆卖的“爱加艾”牌蕲艾条价签标注了“原价258元，现特价77元”字样。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出示该商品的原价销售记录，当事人无法提供。当事人涉嫌利用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当日，经主管领导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2025年6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的代理人进行了询问调查。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5月20日，以150元的价格购进了“爱加艾”牌蕲艾条一包，共计50条。2025年6月1日起，将上述商品以“原价258元，现特价77元”每条的方式在店内开展促销活动，且无法提供以原价258元销售该商品的记录。截止案发，因当事人所售商品价格为市场调节价，应售价的基数难以准确公允界定，且当事人无法提供准确有效的进销货台账，无法确定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2025年6月11日，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利用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事实；

2、2025年6月11日，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2张，与证据1共同证明当事人利用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事实；

3、2025年6月11日，执法人员询问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时制作的笔录一份，证明当事人利用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事实及违法所得等情况；

4、2025年6月11日，当事人的代理人提供的进货单一份，证明当事人购进商品数量、价格等情况；

5、2025年6月11日，当事人的代理人提供的部分商品的销售记录复议件一份，证明当事人销售部分商品的数量、价格等情况；
6、2025年6月11日，当事人的代理人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代理人的法定权限；

7、2025年6月11日，执法人员提取的当事人的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025年8月20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秦北市监罚告〔2025〕12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及听证权。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并未要求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通过价格比较的方式销售商品，但其被比较价格没有依据，属于通过虚假价格比较方式销售商品的情形，构成利用虚假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四）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及第十一条第一款“本规定第四条、第七条至第九条规定中经营者为个人的，对其没有违法所得的价格违法行为，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应对当事人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本规定中以违法所得计算罚款数额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时，按照没有违法所得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因当事人无法提供准确有效的进销货台账，无法确定违法所得，故按照没有违法所得处罚。
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26、《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序号12，结合当事人违法行为具体情节及其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的具体表现，符合“……社会影响较小的;其他情形。”的适用条件标准，建议参照较轻的裁量幅度给予处罚，裁量基准为“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及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罚款1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我局领取缴款通知单，并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戴河支行（地址：北戴河区联峰路120号；账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财政局；账号：622010120109033973），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缴纳方式为：扫描缴款通知单中二维码）。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当事人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戴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地址：秦皇岛市北戴河区红石路48号（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或北戴河区联峰北路88号；邮政编码：066100；电话：0335-7061262或4186291；电子邮箱：bdhxzfy@163.com）；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依法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地址：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北六路26号；电话：12368；网络方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微信小程序）。复议和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罚没许可证编号：07020002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2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财务机构留存。


